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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方必须使用药品通用名，严禁任何形式向患者推荐具体企

业的药品，不得引导或暗示患者到指定药店购药。

3.处方审核。药师应对处方的适宜性进行审核，包括临床诊

断与用药相符性、剂量、用法、是否存在相互作用等。

4.处方交接与登记。对于“双通道”药品或需要配送的药品，

责任医师需根据处方与配送人员进行交接登记，核对药品信息，

确保药品标志清晰、信息相符、质量合格。

5.病历记录。医师必须在病历中详细记录患者就诊情况、用

药理由及外配药品信息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患者权益保障。不得限制门诊就诊人员持处方到合规的药

品零售企业购药（特殊管理药品除外），保障患者购药选择权。

2.利益冲突回避。严禁本院医务人员、药剂人员及相关管理

人员利用外配处方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。

3.合规性要求。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的处方量必须严格遵守

国家有关规定。

4.药品安全。告知患者应从正规药店购药，注意辨别药品真

伪，按医嘱使用药品，如有不适及时就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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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制定/修订说明

制度名称
院外药品调配处方管理

制度
制订☑ 修订□ 修订次数

制/修订依据 根据工作需要制定

制/修订部门 医务部 参与部门 /

部门审核 龚思文 审核日期 2025年9月25日

领导审批 龙宇飞 审批日期 2025年9月25日

会议审议

2025年9月16日院长办公

会、2025年度第二十七次

党委会

页数 4

抄送：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。

长沙市中医医院（长沙市第八医院）办公室 2025年9月25日印发

校对：饶颖


